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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

宗座署理湯漢近日

接受《公教報》訪

問，就教會對港區

國安法的取態回應表示，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立法是可以理解，相信不

會影響宗教自由，亦不會影響基本法

所保障的「宗教組織的內部事務及給

予社會大眾的服務」，或者與梵蒂岡

的聯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湯漢信國安立法無損宗教自由
指基本法保障信仰自由 港教區與梵蒂岡聯繫屬教內事務

冀立法過程中消減市民疑慮
《公教報》昨日刊出報道指，湯漢在港區國安法
立法一事上表示，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於市
民背景不同，想法不一，也有不同顧慮，故希望國
家及特區政府在立法過程中，可以消除或盡量減低
市民對國安立法所產生的疑慮。」
對港區國安法會否影響宗教自由，湯漢表示，自
己個人相信港區國安法對宗教自由沒有影響，「因
為基本法第32條保障了我們有信仰自由，亦可以公
開傳教、舉行宗教禮儀和參與宗教活動。」
至於天主教會參與社會事務方面，湯漢認為，教
會在社會事務的參與應該不會受到影響，因為基本
法第141條指明香港特區政府不干預宗教組織的內部
事務及給予社會大眾的服務。
被問到會否擔心香港教區與梵蒂岡的關係被視為
「與外國勢力勾結干預香港事務」，湯漢說：「我
認為香港天主教會一直與梵蒂岡有直屬關係；香港
教區與梵蒂岡的聯繫，應視為內部事務。國安立法
後，理應不被視為『與外國勢力勾結』。事實上中
梵已有友好交往，且我們教會所着重的是靈性及教
友牧養。」

湯漢還表示，身為教會領袖，他很注重教會內部
的合一，並引述經文指，教會內「只有一個羊群，
一個牧人」；耶穌在最後晚餐時向天父禱告：「願
眾人合而為一。」他認為，祖國亦企望全國人民，
不分上下，團結合一。

宗教正常對外交往續受保障
香港中聯辦於本月21日召開「涉港國安立法香港

宗教界領袖座談會」，逾50位香港宗教界領袖及代
表人士參加，包括聖公會香港教省大主教鄺保羅，
香港佛教聯合會會長釋寬運，天主教香港教區宗座

署理湯漢，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香港中華回教博
愛社主席薩智生，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蘇成溢，
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梁德華等。
座談會上，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出席會議並講

話，介紹了全國人大涉港國安立法的有關情況，強
調港區國安法只會精準打擊極少數從事危害國家安
全行為的罪犯，將會更好地維護國家和香港的安全
及廣大市民的生命財產，更好地保障基本法賦予港
人的基本權利與自由。基本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
由、香港宗教組織正常的對外聯繫和交往也會繼續
得到保障，不會因國安立法而改變。

香港文匯報訊 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昨日簽署委任書，任命
張舉能法官為終審法院首席法
官，明年1月 11日起生效，並
將有關任命報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完成委任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相關法定

程序。

已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根據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六

款，行政長官依照法定程序任
免各級法院法官。就終審法院
首席法官的任命，林鄭月娥按
基本法第八十八條的規定，在
今年 3月接納司法人員推薦委
員會就任命張舉能法官為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的推薦，並在上
周就有關任命徵得立法會同
意。林鄭月娥亦已按基本法第
九十條第二款的規定將有關任
命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備案。
林鄭月娥說：「我很高興正

式任命張舉能法官為下任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在明年 1月接
替退休的馬道立首席法官。法
治和司法獨立是香港的核心價
值，我深信憑藉張舉能法官卓
越的才幹和高瞻遠矚的領導能
力，以及他在司法界及法律界
的聲望，定能帶領司法機構讓
法治和司法獨立在『一國兩
制』下，行穩致遠。」

■張舉能由明年1月11日起成為
終審法院第三任首席法官。

資料圖片

特首簽署委任書
張舉能明年掌終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一
再誤導公眾對港區國安法草案說明的理
解，將行政長官指定若干法官專責處理國
安案件，說成是「破壞司法獨立」。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特區首任律政司
司長梁愛詩及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
芬昨日均指出，被委任的法官仍可不受干
預作出裁決，而特首委任法官亦是常態，
故做法合理，不會影響司法獨立。

梁愛詩：法院管轄非無限
梁愛詩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司法

獨立是指法官在審案時不受任何干預，這
並不等同「完全在政府外」，「行政長官
委任他（法官）後，他如何處理案件，完
全不可以有任何人干預。行政長官如何不
滿意結論、裁決，行政長官也不可以開除
他。」
她續說，行政長官作為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主席，有較多資訊及知識處理國安案
件，「首席法官或各級法院最高庭長都沒
有專門知識、資料，與其由他們委任，行
政長官會比較適當。她（特首）是按照法
律執行國家安全工作 ，她不是要保證每宗
國安案件都要按中央意思裁決。」
至於中央在「特定情形」下對國安案件

有管轄權，梁愛詩表示，香港的法院並非
所有案件都有權審，「例如主權豁免都不
可以審」，但不等於其司法管轄權受損
害。

梁美芬：做法屬中間落墨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梁美芬表示，由特首委任法官是經常
發生的事，是次由特首從各級法院委任一
批法官專責審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而
非委任某名法官處理某宗案件。
她續說，港區國安法是國家層面的法

律，不會所有安排都由香港主導，同時也
要考慮內地，該做法屬中間落墨，已考慮
了香港的獨特情況。她呼籲攬炒派盡快收
手，不要再抹黑立法一事，而應實事求是
地提出有用的意見。

蘇紹聰：只涉及工作分配
香港律師會前會長、全國政協委員蘇紹

聰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不少法律團體並無正
視港區國安法法律地
位。他指出，在國家
憲制秩序中，港區國
安法的憲制地位等同
基本法，較本地法律
高，故中央在法律層
次上可要求審理國家
安全相關案件法官由特
首指定，並沒有違反本地
法例。
他並強調，所有法官
都要經司法委員會推
薦，才可成為法官，
而草案列明行政長官
會從現任或者符合資
格的前任裁判官和法
官中，指定若干人負責
處理，符合香港的慣常
做法。
對有人聲稱行政長官是
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主
席，同時負責指定法官
有「利益衝突」，蘇
紹聰對該說法有保
留，強調香港的司法
獨立精神是審判獨
立，而特首指定法官只
涉及工作的分配，並不
會影響司法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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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公民力量」成員昨日到
政府總部請願，促請特區政府
嚴正跟進不擁護基本法的議
員，作出嚴格及合理的懲處。
「公民力量」成員李梓敬表

示，攬炒派公然反對全國人大
就港區國安法立法，等同否定
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是不擁
護基本法的行為。特區政府應
嚴正考慮依法取消亂港分子的

議員資格，絕不能容忍任何破
壞香港法治的行為。
另一名成員陳志豪說，港區

國安法符合國家憲法與基本法
的有關規定，有利於香港的社
會政治穩定，符合國家與香港
的利益。香港攬炒派公然反對
港區國安法，是要反對堵塞香
港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缺口，
無視過去多年因欠缺維護國家
安全機制所導致的亂象。

「公民力量」促DQ反立法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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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
張勇前日在香港表示，由特首指定一批適合法官審理涉及國安法
案件，可避免相關法官審案時或出現「雙重效忠」。行政會議成
員、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張國鈞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這做
法可在出現個別法官不適合處理個別案件時，有機制讓其他法官
去處理，是考慮及尊重各界意見，和切合實際需要，是好的解決
方法。
據傳媒昨日刊出張勇前日在與香港各界會面座談的發言文稿，
張勇表示，沒有採取「一刀切」的方式完全禁止有外國居留權的
香港法官審理危害國家安全案件，而是由行政長官指定一批適合
審理此類案件的法官，既可以避免有關法官在審理有關案件時可
能陷入「雙重效忠」，又可以最大限度發揮現任法官的作用，不
影響司法獨立，反而能夠更好保障法官履行職責和司法公正，充
分體現了對特區現行司法制度的尊重。
張國鈞昨日表示，特首指定法官並非指定某位法官處理某宗案

件，而只是制訂有關名單，若出現個別法官不適合處理個別案件
時，能有機制讓其他法官去處理。他相信，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
在草案限制法官的國籍，而讓司法系統有機制應對法官的利益衝
突或效忠問題，是考慮及尊重各界意見。

指法官若陷兩難有法可依
他舉例說，若有危害國安案件的被告的國籍與審案的法官國籍
相同，法官在判案時有可能要面對「兩難」，而怎樣判都可能會
備受批評，公眾亦會生疑。故此，應當有機制確保案件由沒有衝
突的法官審理，而目前安排已顧及公眾關注，亦切合需要，是好
的解決方法。
就港區國安法草案的說明規定，「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和國家有
關機關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危害國安案件行使管轄權」，張國
鈞指出，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日前已清晰說明，有關安排只會出
現在司法機構遭癱瘓或牽涉外交層面的案件等「極少數」特區政
府沒能力處理的極端情況下，令中央能有機制發揮「兜底」功

能，以處理香港無法駕馭的問題。
他重申，港區國安法針對的四類罪行，都是涉及到國家安全，除了在「極

少數」的極端情況下，絕大部分都在香港特區內處理，是對香港特區最好的
做法，不相信所有危害國安案件都是特殊情況。
張國鈞表示，社會不同界別的人士在大原則上支持立法，並對法例的追溯
權、法官的國籍、審判地點、有關執法機構的權力等方面較關注，都想加深
了解，惟具體法例條文未公布，討論只能根據假設，但相信表達的意見都是
正面。全國人大常委會以不同渠道聽取本港各界的意見，最重要是讓各界人
士充分及坦誠表達意見，令立法更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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